
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文件

豫建监协〔2020〕33号

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关于转发《关于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消费

扶贫的倡议书》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设监理协会、各会员单位：

根据《河南省 2020年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河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动员社会

组织积极参与消费扶贫的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

倡议各社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组织动员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现将该《倡议书》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执行，并于 10月 10日前将

本单位 2020年参与消费扶贫情况报送协会秘书处，协会汇



总后报送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各单位参与消费扶贫情况将

作为评优评先重要指标。

材料报送邮箱：hnjsjlxh@163.com

附件：

    1. 2020年参与消费扶贫情况统计表

    2. 《关于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消费扶贫的倡议书》

                             2020年 9月 27日

附件 1：

2020 年参与消费扶贫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序号 产品或服务名称 买方 卖方 数量 金额 交易时间



          

附件 2：

关于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消费扶贫的倡议书

各社会组织：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特别是今年受疫

情和灾情影响，农产品出现滞销，脱贫攻坚工作面临复杂的挑

战，任务依然严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消

费扶贫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组织动员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在全社会营造参

与消费扶贫、购买扶贫产品的良好氛围，为我省贫困人口稳定

增收脱贫及贫困村产业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根据《河南

省 2020年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实施方案》相关要求，我们向各

社会组织提出如下倡议：

一、通过做好宣传参与消费扶贫。消费扶贫是通过消费来

自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的一种扶贫

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之一。各社会组织

要结合日常工作做好消费扶贫宣传，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消费理念相结合，促进扶贫产品供给与城市“米袋

子”“菜篮子”需求有效对接，为各类主体参与消费扶贫创造

良好环境。



二、通过实际消费参与消费扶贫。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

性协会商会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商业资源，带头参与消费扶

贫，发动会员企业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在

公务接待、职工福利等方面优先购买已认定的扶贫产品。可组

织会员企业、会员单位、身边的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采购贫困

山区的产品，帮助贫困山区对接外部市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

销关系。民办非企业单位食堂采购油、米、蔬菜、蛋、肉等食

材时在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优先选择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产品，签订长期购销合同，建立稳定购销机制。社会团

体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等活动可优先选择在贫困地区，为当地增

加一定收入。

三、通过技术指导参与消费扶贫。各具有相关专业技术的

社会组织可为贫困人口提供技术指导和开展培训，探索农产品

标准化体系建设，着力提升我省贫困村农产品供给水平，在生

产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难点。

四、通过新型平台参与消费扶贫。电商类协会要充分发挥

自身在信息发布、产销对接、链接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为有意愿在电商平台销售农土特产但是缺乏经验的农户提

供指导，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当好扶贫产品的宣传员

和代言人，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积极传播爱心消费扶贫理

念。

各全省性社会组织与市、县（区）社会组织要加强联动，

梳理贫困村资源、农特产品和面临困难，共同研究制订消费扶

贫计划，帮助贫困村对接外部市场，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供给

关系，带动贫困村、贫困户持续增收脱贫。



涓流共汇，足以涌成江河；绵力共聚，定能众志成城。全

面小康，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脱贫攻坚，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全

民“战疫”，爱心助贫，人人有责。让我们携起手来，万众一

心，同舟共济，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一份力量，全面展现河南社会组织的时代风采。

                             

                       河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2020年 9月 11日


